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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水函字〔2025〕7号

兴安盟水利局
关于对盟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第0183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贾小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洗车行管理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提案》（第0183号）已收悉。该提案切中当前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关键环节，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将其作为推动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契机，认真研究部署，扎实推进落实。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提案中关于加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加强与税务机关的协作、强化宣传等核心建议，已在我局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采纳和有效落实：
一、强化洗车行业取用水监管：
组织全盟各旗县市水行政部门对洗车等高耗水服务业实施动态管理，建立全盟台账。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年入户检查≤2次），重点检查取水许可合法性、计量设施安装运行、节水设施使用等。依法查处各类违规取用水行为。2025年5月起，结合水利部《洗车场私自凿井、盗用地下水综合整治方案》，在全盟部署开展新一轮违规取用水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发现并完成整改洗车行违规取用水行为2起（均为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有效规范了行业秩序。
2、 充分发挥水资源税杠杆调节作用：
一是严格依法征收。2025年上半年，全盟水资源税累计入库2128万元，通过税收杠杆合理调节水资源配置，促进节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现“应收尽收”。
二是深化部门合作。根据盟级工作方案，成立由盟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盟水利局水资源与水土保持服务中心组成的水资源税征管专项联络小组，明确“税务征管、水利核量”责任分工。2025年3月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三是完善征管机制。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水资源税征管协作工作实施方案》，确立“水利核量、纳税申报、税务征收、信息共享”的征收模式和“取水许可→水量计量→数据复核→税款计算”的闭环流程。
四是构建信息平台。建立“水利-税务水资源税协同机制”，依托国家水资源税征收取用水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取水许可、水量数据、申报记录等信息按期共享，保障税款及时准确入库，有效约束包括洗车行在内的取用水户行为。
三、深入开展水资源保护法治宣传：
围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我局在乌兰浩特市五一广场等地举办大型宣传活动，通过展板、现场宣讲、资料发放、节水纪念品等方式，大力宣传《水法》《内蒙古自治区节水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推进“五进”活动，持续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运用条幅、电子屏、彩页、展板、宣传车等多种载体，普及地下水保护知识；
拓展媒体宣传，各级各类媒体累计刊播节水文章视频90余篇（条）；创新开设“兴安水利”公众号，联合盟文旅局、盟融媒体中心制作发布“兴安盟节水行动 快板响当当”、“节水之歌”等新媒体作品，提升宣传吸引力和覆盖面；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全社会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意识，特别是对地下水资源保护的重视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为规范洗车行等用水行为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虽然我局在落实提案建议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保护地下水资源、规范洗车行业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监管执法，保持对洗车行等特种行业违规取用地下水行为的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优化协作机制， 进一步深化水利与税务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探索新的联合监管模式。
衷心感谢您对兴安盟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特别是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和提出的宝贵建议！您的提案对我局改进工作、提升效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以您的建议为鞭策，认真履职尽责，不断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切实保护好我盟珍贵的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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